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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

 

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将于

2023年4月10日召开，本次会议审议《百隆东方关于2023年度与宁波通商银行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。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： 

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商银行”）为百隆东方参股子公

司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、副总经理潘虹女士在通商银行担任董事一职，根据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通商银行系本公司关联方。 

本次与通商银行发生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与通商银行日常经营业务，不构

成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。上述业务产生的收益或费用符合市场水平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给予认可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

本次董事会审议。 

 

公司独立董事：盖永久、陈春波、夏建明 

  

 

 

 

2023年 4月 10日 


